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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依應屆畢業生入學當年度之『國立中央大學各學系

必修科目表』、『畢業審核系統』進行初審。 

各系將初審之畢業資格核定表由系所經辦人及系主任簽

章確認後，由專人彙整送本組相關承辦人員。 

註冊組審查必修、選修、共同科、通識、軍訓、體育及

畢業學分數等是否合於畢業資格。 

分第一學期畢業及第二學期畢業。 

列印畢業證書及畢業生名冊 

畢業典禮當日起註冊組檢核學生最後一學期之成績、科

目學分是否及格及離校手續是否完成。 

畢業 

發畢業證書 

不畢業

延長修業年限 學分累計兩次二分之一 (或

三 分之二)不及格、及修業

年限 屆滿退學 

畢業生名冊、統計表簽

請校長核示，並將畢業

生文號登錄於學籍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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